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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职技鉴发〔2022〕7 号

关于做好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备案事项变更的通知

各区职业技能鉴定管理机构、各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机构：

按照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《关于印发<北京市

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备案事项变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
（京职技鉴发〔2022〕6 号）要求，现就我市技工院校职业

技能等级认定备案事项变更通知如下：

一、我市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申请组织机构

调整备案的，其工作要求及程序参照《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

组织备案事项变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二、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可面向本校毕业

生、企业新型学徒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。拟申请增加职业、

工种、等级的，需提交《北京市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

机构认定项目变更备案申请表》（附件 1）和认定工作实施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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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（附件 2），其工作要求和程序参照《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

组织备案事项变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（一）备案职业、工种应为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

大典（2015 版）》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新职业中的技

能类职业（第三、四、五、六大类）。最新版《国家职业资

格目录》中涉及的“技能人员职业资格”职业不纳入。

（二）备案等级按照相关职业的《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

设置，分为初级工（五级）、中级工（四级）、高级工（三级）、

技师（二级）和高级技师（一级）。

三、技工院校面向公共实训基地高技能人才开展职业技

能等级认定，须在我市完成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备案。其申请

变更按照《北京市社会培训评价组织备案事项变更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》执行。

四、在技工院校备案事项变更工作中遇到问题，请及时

联系鉴定指导科，联系电话：64962237。

附件：1.北京市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认定项

目变更备案申请表

2.《认定工作实施方案》模板

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

2022 年 4 月 1 日

北京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 2022 年 4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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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北京市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
认定项目变更备案申请表

机构名称

评价类型 □技工院校本校毕业生 □技工院校企业新型学徒

评价负责人 手机

变更认定项目： □职业 □工种 □等级

变更类型： □增加 □减少 □撤销

序号 职业编码 职业 工种 等级 国标情况

我方因********（变更原因）申请认定项目变更，对变更材料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

法律责任，如存在虚假记载或重大遗漏，退出申报。我方自愿接受市、区人力社保部门

的监督管理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 公章：

年 月 日

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经济技术开发区社会事业局）意见：

单位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市职业技能鉴定管理中心意见：
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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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×××

（毕业生或企业新型学徒）认定工作实施方案

（模板）

一、组织机构

（请写明申请增项的职业工种等级组织实施部门及具体职

责）

二、认定模块及具体内容

（请分别写明毕业生、企业新型学徒人员“过程+结果”中，

各认定模块具体内容、评价人员、评价地点、组织实施等。认定

模块应符合当年技工院校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相关工作通知要

求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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